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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

摘　要：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村庄规划作为统筹

乡村资源的重要手段，对农村地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引

导作用。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要沿着

正确方向把这盘大棋走好，必须规划先行”。目前西

部大部分存在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产业发展动能

不足等急需解决的问题[1]。针对当前村庄发展存在的困

境，实用管用的村庄规划如何编制，以更好地发挥规划

的指导作用，是规划师工作的重难点。本文以甘肃省村

庄规划的编制工作为基础，就此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与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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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加强

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要求做好村庄规

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两意见中明确提出村庄规划是农

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和

指导村庄建设的主要依据。

村庄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出发点不一样，城市面对的

是不断扩张带来的问题，而村庄面对的主要是衰退问

题[2]。以临洮县来说，年轻人口外流非常严重，村庄空

心化与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村庄规划只有从问题导向

和行动导向出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避免套路化，才

能保护这些村庄的活力。

本轮村庄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实用性村庄

规划，应深刻理解其内涵，不应再按之前的规划模式进

行编制[3]。目前各规划编制单位集中编制村庄规划，原

有测绘公司、地勘公司、建筑公司等各类行业单位均参

与其中，由于各行业部门对村庄规划编制理解不到位，

导致规划变形，编制成果参差不齐，不能有效指导村庄

发展。本文就规划编制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二、村庄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空心村问题严重、土地利用低效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去城市打工

的数量逐年增多，人口向城市不断转移，农村用地在建

设过程中，出现了“内空外扩”的现象[4]。就西部落后

地区的村庄来看，村庄空心化的问题更加严重，土地存

在很大程度的浪费。村庄内部生活空间比较拥挤，迫使

村民新建房屋向外围扩张，而村庄外围地势平坦、空间

开阔，以及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进一步加快了这种现

象的形成。

（二）基础设施滞后、生活质量较低

当前西部农村地区交通出行不便的问题仍未被彻底

解决，过去建成的县道、乡道等主要对外交通技术标准

较低，道路养护投入不足，风蚀与砂化现象较为严重。

此外，农村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普及情况相对较差以及

农村超市、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稀缺、简陋的问题也十

分突出。

（三）产业发展缓慢、产业结构单一

农村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多为供应原材料，普遍存

在农产品同质化问题，部分以旅游业为主导的村庄，由

于旅游产品存在较大的单一性，发展方向一直是简单的

农家活参与及农家院吃住。当前大部分村庄尚未建立完

善的乡村产业资金融投机制，丰富、优质的农业资源没

有稳定的供销渠道，因为利益得不到回馈，导致村庄产

业用地供应不足、产业人才激励无法保证的现象突出，

人才、产品、收益三者不能很好地串联成环[5]。

（四）人居环境恶劣、卫生不整洁

长期以来，农村建房随意性较大、建筑垃圾乱堆乱

放，不少农村老屋无人居住，缺乏管理，影响村容村

貌，并逐渐成为藏污纳垢之处。而农村厕所大多是建在

宅旁和房后，部分是露天的，臭气难闻，家禽散养也导

致污水与动物粪便混杂排放，卫生条件较差的同时容易

引发各类传染疾病。此外，当前农村地区的其他垃圾日

益增多，秸秆、淤泥、杂草等不能得到集中、及时处

理，影响人居环境。

三、现阶段村庄规划编制的建议

（一）政策导向引领村庄规划的编制方向

为切实落实《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

定，各部门相继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

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

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关于严格耕地用

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相继明确了耕地保护及耕地占

用的相关条例，在村庄规划编制中应严落实耕地占补平

衡，延伸至农用地内部结构调整及设施农用地落实耕地

“进出平衡”，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管控耕地种植属

性。目前各个村庄规划编制成果中耕地被大量占用、耕

地上种植果树苗木、景观花卉的现象层出不穷，规划师

在编制村庄规划时应加强对政策的关注。

其次《甘肃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经多轮修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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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不管是从主要内容、成果要求、制图要求、数据库

标准均有大的调整，目前完成的规划编制成果大量采用

《甘肃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行版）编制，部分内

容不符合新导则编制要求，汇交数据与省级质检规则不

一，在后续一张图建设会延伸出一系列问题。

（二）摸清底数是村庄规划编制的基础

《甘肃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明确要求工作底图和

现状基数的转换过程，而本轮村庄规划编制过程中大量

设计院还仅是以三调或三调变更按照《分类指南》作为

基数准换成果使用，对农经权数据、地理国情监测数

据、地质环境、草原、矿产、湿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调

查数据、近年来批次用地和现状已建成但三调尚未调查

或三调调查与现状用地性质不符的情况不闻不问，失去

了村庄规划现状调查应承担的意义。三调或三调变更是

按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以县级行政区

为单位编制，局部数据相对较粗，用地属性与《分类指

南》有部分出入，村庄现状调查则是更小尺度的调查单

元，数据更为精细化，各村应按照测绘地形图，参照三

调及变更数据、确权数据、森林、草原、湿地、矿产等

专项自然资源调查数据，按照《分类指南》绘制更为符

合村庄实际的土地利用现状，而不是一味对三调及变更

数据的使用。以临洮县XX村为例。三调村庄建设用地

14.42公顷，基数转换后村庄建设用地15.36公顷，三调

耕地268.26公顷，退耕还林后耕地262.41公顷，其他各

类用地也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居住用地减少了0.94公

顷，公服设施减少了0.15公顷，道路增加了1.94公顷。

（三）科学人口预测是村庄规划编制的基本要求

在城乡规划体系中，只有人口预测准确，规划建设

用地，配套公共设施，市政设施规模的合理性才会相对

准确。人口对村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人口预测是一

切经济活动的前提。在村庄规划建设中，人口规模的

预测不仅是配套设施规模预测的依据，也是村庄产业发

展的依据，同时也是政府宅基地批复的依据。在村庄规

划编制过程中要合理运用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不能以

一带全。以XX村为例。2021年末，XX村户籍人口651户

2613人，常住人口540户2432人。预测至2035年村庄户

籍人口669户2687人；常住人口525户2365人。故在宅基

地安置时综合考虑户籍人口增加与宅基地的分户需求安

置宅基地，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时则按照常住人口

预测，否则会导致大量公共服务设施及土地资源的浪

费。

（四）科学划定三线是村庄规划编制的底线思维

落实底线管控，按照自然资源部下发“三区三线”

划定规则，落实县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生态

保护红线、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等强制性要求。

目前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基本已完成

试划，在村庄规划中应予以落实，但应强调一点就是永

久基本农田、耕地保有量、村域范围内的耕地面积三者

有联系但不等于，永久基本农田是全县统筹划定的应强

制性保护的稳定耕地，耕地保有量是全县统筹落实到乡

镇、村庄应强制性保护的耕地目标值，村域范围内的耕

地面积是根据村庄地类调查，在村域范围内的实际耕地

面积。

根据村庄分类，科学分析村庄人口变化规律，统筹

村庄产业发展，计算村庄各类用地的规模，合理划好村

庄建设边界。统筹村庄建设活动用地需求增量与存量。

村庄建设边界划定原则上不超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村庄建设边界的划定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村庄建

设边界不应与生态红线和基本农田相有冲突，不占或尽

量少占耕地。二是要以基期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

规划，尽可能与现状村庄用地（203）衔接一致。现状

零星分散的村庄建设用地可不划入村庄建设边界。三是

因建设需求大、对村民进行迁建等原因，现状203无法

满足，确需新增村庄建设用地规模的，新增建设用地规

模应当在县或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统筹安排，同步

划入村庄建设边界管控。

（五）产业发展是村庄发展的核心动力

实践证明，乡村振兴的重点所在就是产业振兴，唯

有不断推动产业发展进程，乡村可持续发展才能够有效

实现。现阶段村庄规划产业发展缺少特色，大量的村庄

照搬照抄不切实际的产业发展思路，除了发展乡村旅

游，再没乡村振兴的措施了，对引领村庄发展毫无意

义。

针对这一现象，一是因地制宜地构建乡村产业组织

体系，以更好地反馈市场需求与应对市场风险。以村庄

现有的组织资源为基础，借鉴当前普遍流行的家庭农场

模式，将农户、合作社、村两委、农业企业相联合，

让不同规模、不同种类的经营主体协调合作，在经营模

式上实现纵向化协作，在产品生产中实现横向化联合，

释放各自在产业体系中的独有优势，提升村庄产业的韧

性，这对激发村庄创新活力、促进村庄产业升级都十分

有利[6]。

二是在发展乡村产业过程中，应针对经济效益提起

高度关注度，并使之有机结合土地效益及社会效益。基

于对现有产业情况的综合分析，实现跟所在区域其他村

庄的良性错位发展，推动传统意义上农业积极转变成

为先进的现代化农业，同时立足现代农业基础，实事求

是深化开展加工业及乡村旅游业。与此同时，在布局国

土空间过程中，要让产业发展所需用地获得全面保障。

很多村庄具有丰厚的产业发展基础，规划编制时需结合

发展的具体定位及要求，将各级政府部门提出的相关设

施尽可能地落实，谋划村庄产业发展时要做到不贪大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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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应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全面打开

产业发展的多元化格局，运用分散式布局模式，全面结

合可流转农用地，针对实际建设用地进行灵活性布局，

促进土地流转，推动村庄经济可持续优化发展。

在村庄产业规划中不仅要明确产业发展方向、还要

提出具体的产业发展目标，提出各村人均收入等量化指

标，甚至细化到各类产业对这个收入的贡献份额，认认

真真算一笔产业帐，依此做出有的放矢的产业发展策

略，想方设法富民增收。

（六）用地保障是村庄规划编制的落脚点

村庄规划编制的落脚点就是保障村庄建设项目，如

何最大化村庄权益，保障项目用地就成了村庄规划的核

心内容。其一合理利用203范围内的其他用地，按照三

调技术规程，标注“203”属性的用地均为村庄建设用

地，其中包括少量的耕地与林草地等非建设用地，该部

分用地基本占到了村庄建设用地的1-3%左右，规划在宅

基地布置、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绿地广场设施时应优先

使用该类用地。同时在耕地占补平衡时应优先考虑标注

203属性的村庄外围的大片耕地。

其二，按照上限为村庄发展留足空间，村庄规划是

以三个五年计划为周期进行编制的，由于规划师与相关

参与者的时代局限性，部分规划方案会与村庄未来发展

进程存在些许偏差，因此为未来发展预留一定规模的建

设用地是必要的。对于村庄可以明确位置的待定建设项

目以“定空间不定用途”的方式进行用地留白，对于村

庄无法明确位置的未定项目，以“定指标不定空间”的

方式进行用地留白，但同时“双留白”确定的建设用地

规模原则上不可超过村庄建设用地的5%。

（七）村庄规划的主体是村民，村庄姓农

历史上村庄的布局的形成多是为了方便从事农业生

产，有别于城市建设用地。村庄的差异性远比城市复

杂，各村有独特的地形地貌，有优势的农作物与农产

品，在村庄布局优化时，应多于农民沟通[7]。在自然资

源部门机构改革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尚不完善，

综合性规划师缺口较大，当前负责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

规划师，大多为城乡规划专业，容易产生过去的思维惯

性，以城市的规划手法设计村庄布局，导致规划成果的

实用性下降。

中央出台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解决部分

村庄建设用地浪费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提供了更多的可

能，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引发了较多问题。少数地方政府

为了短期的政绩考量，违背了农民意愿，对乡村大拆大

建，强迫农民上楼，在表面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其实

却为农民未来的生计留下了隐患。

尤其在当下村庄规划大批量编制的窗口期，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要符合当下农民群众的发展需要，不能一味

的按照闲置宅基地进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应当多方

座谈、多次协调，确保不侵害农民权益，合理引导村庄

盘活闲置土地。

村庄规划是规划师负责编制的，但规划师只是村庄

规划的技术顾问，村庄规划本质上是为村民做的规划，

村民是村庄的主人，更是村庄规划的主体。只有在规划

中明确村民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村民在村庄规划

中的主导、参与、实施、监督等作用，协调好村庄建设

者、经营者、投资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推进村庄规划

的落地实施与效益最大化[8]。

（八）村庄规划不是将违法用地合法化

村庄规划编制过程中，当地村民提出是不是将已建

成的宅基地等构筑物纳入村庄规划中，建筑物就合法

了，不再是非法建筑了。部分设计人员在对村民问题答

疑时也解释到纳入村庄规划就合法了，其实是不合理

的。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建房需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批准，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依法办理审批手续，未依

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建设的，由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或

拆除。故在本轮村庄规划编制中应结合村庄实际情况，

理性区分那些内容应该纳入规划，那些内容不应纳入规

划，不应通过规划的手段合法违法建筑。如某村村支书

违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类似情况在村庄规划中不应进

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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